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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倩琳的经历相比，

岳阳妻子王慧丽（化名）与

丈夫因远房亲戚引发的矛

盾更大——出生农村的丈

夫亲戚多，又好面子，逢年

过节就在家接待各种亲戚；

妻子在城市长大，受不了“群

居”生活。时间久了，矛盾

就大了！

这是岳阳市云阳律师事

务所律师杨翔曾接手的一个

离婚官司。夫妻双方感情并

没有问题，频繁争执的原因

恰巧是远房亲戚来蹭住。

2016 年，王慧丽与丈夫

结婚，娘家送给她一套精装

房作为嫁妆。本以为美好的

二人世界已经到来，谁知，

刚搬入新房没多久，丈夫老

家的亲戚就来“蹭住”了。

起初，王慧丽还是好

生招待。可没想到，不论

亲疏远近，只要是来长沙

的亲戚，丈夫都通通接待，

接进家门。短短半年时间，

家里接待了12 批不同的亲

戚，下至 3 个月大的婴儿，

上至80 岁老人。

“生活习惯完全不一

样。”王慧丽曾对杨翔提到，

有些农村亲戚进门从不敲

门，她好几次在厕所漱口没

有锁门，被急匆匆的亲戚推

门而入给撞到。有一次，王

慧丽的牙齿被撞到洗漱台，

鲜血不止，气得大吼：“你

们马上给我出去！”丈夫见

了，第一反应竟是凶了她一

顿，“丈夫认为在外人面前

要留下好印象，认错是关

起门来两个人的事”。

王慧丽一怒之下将所有

亲戚赶出了家门。丈夫气

不过，坚持要将亲戚接回

来，不同意就离婚。就这样，

2017 年 1月，俩人分别找了

律师进行财产公证，最终

离了婚。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家有新丁，本该是一件值得高兴

的事。可近日，在浙江萧山临浦打工

的孙师傅一家却因小孙女的出生与医

院引发了一场矛盾。

2月20日，孙师傅的孙女在萧山

区第三人民医院出生，宝宝出生以后，

就被护士抱去了新生儿室，中间跟家

属见过一次面。护士从产房抱出孩子

时，告知家属“是个男孩”。可过了

20 分钟，护士又叫孙师傅他们过去，

说孩子的性别搞错了，“是个女孩”。

为了弄清孩子的真实身份，孙师

傅花 3500 元给孩子做了一次亲子鉴

定，结果出来，确定孩子跟儿媳是母

女关系，一家人才算放心。可孙师傅

对医院的解释依然不满意，于是提出

了两个要求：一是亲子鉴定的费用由

医院全部承担，二是医院出具一份保

证书，保证孙女 18 周岁之前智力和

身体发育没有问题。

然而，孙师傅的要求到底合理合

法吗？

“我家的房子凭什么给别人住？”夫妻吵架对话刷爆朋友圈——

夫家亲戚登门，妻子有权“拒之门外”吗

文果（湖南淑心家庭咨询
中心咨询师）

是否支持亲戚“蹭住”，这是

夫妻间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支

持“蹭住”的人更看重情感，反之，

则更关注隐私。说到底，这是一

种新老观念的碰撞。

尽管“蹭住”的争论背后

还涉及城乡文化差异、经济观

念、生活习惯等层面的问题，

但不管争论如何难以取得共识，

但我们至少要尊重户主家的私

人空间。而夫妻双方需要做的

是时刻保持为对方着想的意识，

并找到一种合情合理的处理方

式，尽量减少这种碰撞对彼此

的伤害。

面对亲戚“蹭住”，如果真

的是感情深的亲戚，家里有条

件留宿，偶尔住住也无妨。不过，

如果亲戚把别人家当作“中转

站”，既不尊重户主的生活习惯，

又不愿意对等地付出，那就太

不“懂味”了。

■ 一 种 说

护士说错新生儿性别，
医院要负责吗

本期律师：刘凯（湖南闻胜律师
事务所律师）

男孩女孩不重要，重要的是亲骨肉，

这是绝大部分为人父、为人母的内心想

法。因此，作为专业医院必须严格按照

常规流程进行操作，拒绝出错，特别

是在涉及孩子性别的问题上更需认真对

待。在处理好孩子的脐带后，就要告知

孩子性别，把孩子抱给母亲确认性别，

并做好接生记录工作，这也是保护医

院和医生，避免日后出现纠纷。

在本案中，正是由于医院工作中的

失误，导致护士在传达新生儿性别时出

现错误，使得孩子亲属怀疑孩子不是自

己的，医院是具有一定过错的。小孩家

属要求医院承担亲子鉴定费用是合理正

当的。

同时，医院的疏忽失误给小孩的家

属造成较大困扰及伤害，我个人觉得医

院还应作出适当的经济补偿，以弥补

家属的精神损失，并承担一定误工损失

和交通费用。当然，家属要求医院出具

一份保证书，保证孙女18周岁之前智

力和身体发育没有问题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医院要承担责任首先必须存在损害

结果，医院还要存在过错行为，同时医

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要件，医方才承

担医疗赔偿责任。 

律师说法 >>

造成困扰，
医院应承担相应责任

故事 1

丈夫出差躲家事，妻子怒下“逐客令”
“和亲戚同住，时间久

了真的会出问题。”3月9日，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世纪

城小区的刘倩琳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回忆起丈夫的

远房亲戚来家里“蹭住”的

经历。

刘倩琳介绍，自己和丈

夫是邵阳市隆回县人，毕业

后留在长沙工作。为了节省

开支，即便领了结婚证，夫

妻俩依然租房住。

好不容易两人下定决心

买房，借遍了亲朋好友凑齐

16万元，结果刚搬入新家，

家里就好像成了丈夫远房

亲戚的“中转站”——“来

长沙看病要住我家，经过

长沙也要来住两天！”

最不可思议的是，自从

刘倩琳怀孕后，丈夫老家

的姨奶奶就留在他们家不走

了，说要留下半年时间，方

便照顾孕妇。

尽管内心是拒绝的，但

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刘倩琳

最终同意了。可自打老人搬

来，生活就全乱了套——老

人每天从外面捡回不少纸

盒和塑料瓶，第二天拿去卖

钱。可这些废旧物不但跟

新装修的家格格不入，有时

还招来苍蝇蚊子。

“我怕影响孩子，多次跟

老人商量将纸盒与塑料瓶扔

掉，结果她反倒不高兴，认

为这是跟钱过不去，毕竟买

房的钱她也出了不少。”刘

倩琳说，这些小事也就忍了，

可一年都过去了，老人还没

有要回老家的意思。

没办法，刘倩琳拿丈夫

出气，“我让他去下逐客令，

谁接来的谁负责送回去！”

谁知，丈夫一溜烟出差了，

留下刘倩琳与老人单独相

处。最终，因一场争执，刘

倩琳将老人“气”回了老家。

故事 2

家变“接待站”，妻子闹离婚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逢年过节，亲戚登门拜访，本是件高兴的事，但有时也会
引发一些不大不小的家庭矛盾——比如，丈夫的远房亲戚要来“蹭
住”，妻子是欣然接受还是拒之门外？

近日，武汉“得意生活”论坛上，有个帖子突然火了，短短几
天时间，引发 100 多万名网友围观、留言。男女主角因为远房亲
戚的“蹭住”引发矛盾，女主角一句“我家房子凭什么给别人住”，
迅速打开了网友们的话匣子。

一边是丈夫的“盛情款待”，一边是妻子的“赶出门外”……到
底谁才是对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现实的话题——在妻子不同
意的情况下，丈夫是否有权将亲戚请入家门？

■专家说法
面对“我家房子凭什么给别人住？”的争论，网友也是各有

说法。3月14日，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从百合网做的一项调查

问卷中了解到，参与此话题讨论的5万名网友中，有48%的人

支持妻子下“逐客令”，而有52%的人认为丈夫也应该有“接

客入门”的权利，要根据情况来判定，不能一竿子打死。

那么，从情与理的角度分析，面对“蹭住”的亲戚，丈夫和

妻子的权利体现在哪里呢？听听专家的意见吧！

律师：夫妻都有权对借住亲戚说“不”
张媛（湖南新仁律师事务

所律师）
目前，虽然我国尚未出台相

关法律法规对配偶拒绝亲朋“蹭

住”的权利进行细化、规范，

但不管亲戚“蹭住”的住房是

属于丈夫的婚前财产，还是夫

妻婚后的共同财产，只要双方是

我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夫妻，双

方就能依据我国《婚姻法》的

相关规定，依法享有配偶权。

配偶权包含夫妻家庭地位

平等，以及夫妻双方自由参加

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

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

涉的内容等。所以，夫妻双方

都有权对亲戚“蹭住”的行为

表明拒绝态度，但不得在一方

不知情，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强制将亲戚驱

离住所。

另外，如果妻子愿意在经

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议出

资给亲戚在酒店开房、或租房

居住，而丈夫对此存在异议，

此时妻子也不能在未经协商或

协商未果的前提下强行限制、

干涉，更不能使用暴力阻止。

社会学家：“分寸”与“亲密”更重要
陈怡新（湖南省社科院社

会学专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把客

人请到家里吃饭，甚至留宿家中，

似乎是一种极隆重的礼遇。其

实，这种传统根源于农业社会，

那时人们互相走亲戚，农村也

没有什么餐馆，只好在家吃饭。

“当时，最佳待客之道就是‘宾

至如归’，让客人享受和主人一

样的待遇。家庭，成为这个家

族的社交空间，并没有任何个

人隐私的意识”。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在城市尤其是在大都

市，城市居民的权利边界意识

越来越强烈，亲戚借宿被视为

对家庭空间这一私人领域的侵

犯。

如今，中国人正构建新的

情感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朋

友”比“亲戚”更重要，“分寸”

比“亲密”更重要，“尊重”比

“亲情”更重要。所以，一方面，

要呼吁大家尽可能别做一个麻

烦别人的人，另一方面，面对

他人的麻烦，我们要保持“乐

于助人”的心态，评判帮助的

标准与尺度，尽可能合理地和

谐大家关系。

婚姻咨询师：这是情感与隐私的PK

扫一扫，
参与精彩讨论


